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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理工大学“十三五”发展规划检查、评估和考
核实施意见 

 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以发展规划统领学校建设和发展，确保

学校“十三五”发展规划各项目标、任务及指标的完成和落实，

特制定本实施意见。 

一、年度检查 

学校“十三五”发展规划实行年度检查制度。学校根据《武

汉理工大学十三五”发展规划（2020 卓越行动计划）》和《武

汉理工大学“十三五”发展规划重点任务及指标细化方案》，

结合学校年度重点工作计划和二级目标责任制实施年度检查。 

1．学校通过年度重点工作计划和二级目标责任制把“十三

五”发展规划各项年度任务和指标下达到各二级单位。 

2．各二级单位每年年末把本单位年度任务和指标完成情况

按照统一要求上报学校。 

3．学校考核部门根据各单位任务和指标完成情况进行目标

责任制考核和绩效考核。 

4．学校发展规划部门根据二级目标责任的考核情况，对发

展规划的执行进度进行跟踪和分析，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。 

二、中期评估 

学校在 2018 年实施“十三五”发展规划中期评估。评估内

容为《武汉理工大学“十三五”发展规划重点任务及指标细化

方案》中的重点任务和指标，重点评估 2016-2018 年期间各单

位在一流学科引领计划、卓越教育支撑计划、现代大学治理计

划和全面协同保障计划中各项任务和指标的完成情况。 

1．中期评估以单位自查和学校检查相结合，并视具体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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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现场检查和考察。 

2．各单位中期执行情况在自查的基础上于 2018年 12 月底

前形成自评报告，并按统一要求上报学校。自评报告包括：（1）

本单位 2018 年以前已完成目标任务和指标；（2）本单位 2018

年以前未完成目标任务和指标，并查找原因，分析存在的问题，

提出具体解决办法和实施方案；（3）本单位 2018-2020 年目标

任务和指标完成情况的预测及分析。 

3．各单位中期评估结果作为学校中层干部任期评价和考核

的重要依据。 

4．学校结合中期评估情况对规划落实情况做出结论，并结

合各单位执行情况对规划指标提出相应调整建议，形成学校“十

三五”发展规划中期评估报告，并启动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前

期研究。 

三、末期考核 

学校在 2020 年全面开展“十三五”发展规划完成情况考核。

重点检查和考核学校发展规划执行情况和各项目标任务的完成

情况，认真总结学校发展规划执行过程中的成功经验，全面分

析学校发展规划实施过程中的困难、问题和经验教训。 

1．各单位根据本单位目标任务和指标完成情况形成全面总

结材料，并根据统一要求上报学校。 

2．学校根据各单位的总结材料，对“十三五”期间各单位

各项任务和指标的完成情况进行核实、评价和考核。 

3．通过末期考核形成学校“十三五”规划全面总结报告，

作为学校周期考核的依据，经学校党委常委会审议后通报全校，

并上报教育部。 

4．在全面总结“十三五”的基础上，学校规划部门形成“十



- 3 - 
 

四五”发展规划的相关建议。 

四、领导与实施 

学校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全面领导和负责学校“十三五”发

展规划实施情况的检查、评估和考核工作，学校发展规划部门

和考核部门负责具体实施工作。 


